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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石峰区老龄委概况 
 



一、部门职责 

根据株石发〔2004〕16 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全区老龄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综合管理，督促检查

本区的老龄工作； 

（2）负责全区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常工作，协调做好全区老

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和老年人优抚工作； 

（3）负责组织区机关离退休干部的文体活动； 

（4）负责区老年大学、区老年体协的管理工作； 

（5）负责区委、区政府领导交办的相关工作。 

二、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石峰区老龄委无内设机构。 

（二）决算单位构成。本单位机构 1 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执行的是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 

 



 
 
 
 
 
 
 

第二部分 
石峰区老龄委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表 

 



 

 

 

 

 

 

 

 

 

 

 

 
 

 

 



 

 
 

 

 



 
 

 

 

 



 
 

 

 

 

 

 

公开08表

部门： 单位：万元

1 2 3 4 5 6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项 目

年初结转和结余 年末结转和结余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若本表为空表，需说明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支)。

栏次

合计



 
 
 
 
 
 
 

第三部分 

石峰区老龄委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全年总收入 681.68 万元，比上年增加 442.54 万元，主要原

因是项目的增加。全年总支出 682.27 万元，比上年增加 440.34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的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全年总收入 681.6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48.16 万元，

占全年总收入的 95.08%；其他收入 33.52 万元，占全年总收入的

4.92%。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全年总支出 682.2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9.55 万元，占全

年总支出的 11.66%；项目支出 602.72 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 88

.34%。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全年财政拨款收入 648.16 万元，比上年增加 452.64 万元，

主要原因是项目的增加；全年财政拨款支出 648.75 万元，比上

年增加 450.44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的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全年财政拨款总支出 648.75 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 95.08%，

比上年增加 450.44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的增加。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全年财政拨款总支出 648.7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9.55 万



元，占全年总支出的 12.26%；项目支出 569.2 万元，占全年总支

出的 87.74%。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全年财政拨款支出 648.75 万元，年初预算 80.23 万元，增加

568.52 万元，其中：老龄事务 90.36 万元，比预算增加 10.13 万

元，主要原因是项目的增加；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 万元，比

预算增加 1 万元，主要原因是预算追加项目经费；基层政权和社

区建设 0.04 万元，比预算增加 0.04 万元，主要原因是预算追加

项目经费；老年福利 551.48 万元，比预算增加 551.48 万元，主

要原因是预算追加的项目经费；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87

万元，比预算增加 5.87 万元，主要原因是预算追加的项目经费。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79.55 万元，其中工资

福利支出 55.67 万元，占全年支出的 69.98%；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16.16 万元，占全年支出的 20.31%；商品和服务支出 7.72 万

元，占全年支出的 9.7%。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全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3.97 万元，比预算减少 1.88

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95

万元，比预算减少 1.35 万元，主要原因是节约开支；公务接待

费 0.02 万元，比预算减少 0.53 万元，主要原因是节约开支。 



全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3.97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

增加 0.9 万元，原因是项目的增加。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

.95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1.74 万元，原因是项目的增加；公

务接待费 0.02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0.84 万元，主要原因是

厉行节约。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为 0 个，因公出国（境）团人数为 0

人。公务用车购置数为 0 辆，公务用车购置费用 0 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费 3.95 万元，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 辆。全年国内公务接

待 1 批次，接待人员 3 人。国（境）外公务接待的批次 0 个，国

（境）外公务接待人数 0 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全年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支出 0 万元。 

九、关于 2018 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日间照料）点建设 

年初明确工作任务后，我办结合石峰区 2018 年美丽社区建

设实施方案，确定在田心街区的北岭、南峰，桥梁厂街区的万泥

塘（原桥梁厂职工俱乐部），井墈街区的华垅和湘天桥街区的湘

天桥社区等五处为 2018 年的创建点。结合石峰区“美丽社区”

建设三年行动总体方案要求和我办上报的《石峰区 2018 年“美

丽社区”建设老龄服务工作进度表》。按照《进度表》的要求，

三月份要明确建设场地、所在社区制定方案（方案需与居民代表



讨论）；四月份确定建设方案，各点按方案完成设计、预算、财

评；五月份完成招标，确定施工队伍，并完成进场准备工作；六、

七、八月份各社区督促施工队伍完成方案内的施工项目（拨付一

半建设补助经费）；九月份各社区完成服务点设备、设施添置；

十月份验收、运营（拨付剩余建设费用及服务点下半年运营费

用）。 

6 月初，接到市老龄办转发《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株洲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2018—2020

年）〉的通知》（株政办发〔2018〕5 号）、《株洲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

见》（株政办发〔2018〕6 号）及《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株洲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株

政办发〔2018〕7 号）文件后，我办即刻上报区政府主管领导。

在区政府主管领导带领下，联合区民政局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

导分别做了情况汇报。按照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指示，我区政

府委托第三方机构在 7 月中旬起对我区社区和居家养老现实状

况进行仔细调研，并制定石峰区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同时，正在建设的和拟建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日间

照料）中心等养老设施及建设补助全部暂停，避免重复建设，浪

费资金，待石峰区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确定后

再按规划布局开始建设。石峰区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草案）已呈送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并于 11 月 22 日完



成初次论证，现正在修改。 

2、80 岁以上高龄老人补贴发放 

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和市老龄办局联合下发的《株洲市高

龄老人生活补贴提标扩面工作实施方案》（株民发〔2018〕2 号）

的文件要求，我区经研究，也制定颁布了《株洲市石峰区高龄老

人生活补贴提标扩面工作实施方案》（株石政发〔2018〕7

号），对石峰区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生活补贴的申领、审核、补

贴标准和发放流程及补贴资金的保障等均已政府文件形式予以

规定，确保了该项补贴发放的长期、稳定。 

今年年初在接到市直三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后，我区分管副

区长立即召集了民政、老龄部门进行了研究部署，明确了责任，

并且在该项补贴的发放上，真正从减轻老人负担，方便老人使用

出发，采取“一卡式”方式发放。即不再要求老人统一办理新的

银行卡或存折，而是用老人们已有的银行卡或存折进行申领、登

记、发放。截止年底，我区已受理、审核、发放 80 岁以上高龄

老人生活补贴人数达 5827 人，其中，80--89 岁老人 5388 人，补

贴标准为 50 元每人每月；90--99 岁老人 439 人，补贴标准为 100

元每人每月，发放补贴总额达 320.99 万元。 

十、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 2018 年度机关运行

经费支出 7.72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1.78 万元，降低 23.73%。

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二）一般性支出情况。2018 年度本部门开支会议费 0.04

万元，用于召开机关离休老干部重阳节座谈会议，人数 10 人，

内容为重阳节慰问机关离休干部；开支培训费 0 万元。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8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

额8.9万元，全部为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部

门共有车辆 0 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

车 1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五）其他。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因此只在财政局部门决

算公开专栏中公开。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

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

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

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

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

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第五部分  其  他 



2018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2018 年年度总支出 682.2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 79.55 万

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

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

用经费、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项目支出为 602.72 万元，是

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

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等。全年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3.97 万元，比预算减少 1.88 万元，

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95 万元，

比预算减少 1.35 万元，主要原因是节约开支；公务接待费 0.02

万元，比预算减少 0.53 万元，主要原因是节约开支。“三公”

经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

要求，进一步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实行了公车改革，严

把预算关，实行源头控制，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九项规

定和市委若干规定精神以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在预算安排中对三公经费进行压缩，按照能压就压，能减

就减的原则控制一般性支出。 

 



2018 年度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高龄补贴经费 

（一）项目概况：对石峰区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生活补贴

（2）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收到 320.99 万元，专项列支

320.99 万，无结余。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受理、审核、发放 80 岁以上高

龄老人生活补贴人数达 5827 人，其中，80--89 岁老人 5388 人，

补贴标准为 50 元每人每月；90--99 岁老人 439 人，补贴标准为

100 元每人每月，采取“一卡式”方式发放。 

（三）项目绩效情况：增强高龄老年人生活质量，体现老有

所依。切实解决老年人的生活难题。保障老有所养，体现老有。

所依。完善老年人的优待政策。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日间照料）点建设 

（一）项目概况：结合石峰区 2018 年美丽社区建设实施方

案，确定在田心街区的北岭、南峰，桥梁厂街区的万泥塘（原桥

梁厂职工俱乐部），井墈街区的华垅和湘天桥街区的湘天桥社区

等五处为 2018 年的创建点。 

（二）资金使用情况：全年收入 281.73 万元，支出 281.73

万元，无结余。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三月份要明确建设场地、所在社

区制定方案（方案需与居民代表讨论）；四月份确定建设方案，



各点按方案完成设计、预算、财评；五月份完成招标，确定施工

队伍，并完成进场准备工作；六、七、八月份各社区督促施工队

伍完成方案内的施工项目（拨付一半建设补助经费）；九月份各

社区完成服务点设备、设施添置；十月份验收、运营（拨付剩余

建设费用及服务点下半年运营费用）。 

（四）项目绩效情况：切实解决老年人的生活难题，增强高

龄老年人生活质量，体现老有所依。


